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復牌進展之季度更新 

 

本公告乃由天禧海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子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 13.09 條及第 13.24A 條，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之

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五日、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二零二二

年二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及二零二二

年八月十八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分別有關（其中包括）聯交所就恢復

本公司股份（「股份」）買賣設下之指引（「復牌指引」）及復牌進展之季度更新。

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本公司繼續致力恢復股份買賣，目前正與本集團的專業顧問

溝通，以探索及考慮可供本公司選擇的不同方案，以制訂可行的復牌計劃，解決

復牌指引所載的事宜。本公司還考慮了許多潛在的新業務機會以滿足復牌指引的

要求，尤其本公司目前正就潛在收購進行盡職審查程序，但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

尚未訂立最終協議。 

 

本公司將根據適用上市規則就本集團之重大發展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業務運作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子公司主要從事(i)投資物業業務；(ii)買賣物業；(iii)

物業相關服務業務；及(iv)在中國的零售業務。 

 

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國發展，繼續對宏觀經濟造成暫時的不利影響，尤其是對零售

業、房地產開發及相關行業。中國政府所採取的遏制措施，導致業務活動暫停，

尤其是在中國的零售業務及物業相關服務。儘管董事會致力改善本集團的長期財

務表現和業務營運，以滿足復牌指引中的規定要求，冠狀病毒疫情持續發展和相

應的遏制措施還是對本集團的努力構成持續的挑戰。 

 

中國政府繼續在中國實施多項冠狀病毒疫情遏制措施，其中包括封鎖出現冠狀病

毒疫情陽性病例的小區及限制人員流動。此類遏制措施對本集團租戶的業務活動

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本集團在其某些物業的租金收取方面遇到了延誤和/或

困難。 

 

儘管經營環境艱難，董事會仍然致力於扭轉本集團的業務劣勢，將繼續審查，並

在必要時修改其業務戰略，以實現此目標。除了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關閉虧損的零

售業務和精簡成本結構，以保持整體業務和成本效率外，董事會還關閉了上海和

鞍山的剩下便利店和零售食品店，以控制，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停止部分零售業務

的虧損。 

 

本公司現已及將會繼續探索不同的方法以滿足復牌指引之要求，其中包括制定及

採取適當策略改善和加強本集團的業務能力，以及尋求潛在的新業務機會，以擴

大收入基礎，提高長期增長潛力，並進一步改善本集團的整體財務表現。然而，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就構成須予公佈交易的任何收購及╱或出售訂立最終

協議，上述策略未必一定會導致任何須予公佈交易，且不確定是否會達成任何最

終協議。此外，本公司將繼續竭盡所能，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並根據相關上

市規則物色合適人選以填補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空缺。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

作出進一步公告。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自二零二一年九月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

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直至本公司達成復牌指引為止。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以知會其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最新進展，並將根

據上市規則第 13.24A 條就有關進展刊發季度更新公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天禧海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江天先生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為江天先生、侯瓔萱女士、龔標

先生及江嘉寶女士；一名非執行董事，為齊越先生以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蔣旭熙先生及季青先生。 


